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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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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

2023-069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中标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发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第六十八批

采购（特高压项目第五次设备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金冠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标避雷器产品共3个标包，合计中标4,421.60万元。 本公司

所披露的中标项目仅为中标金额2,000万元（含）以上项目。

本次中标金额约占2022年营业收入的6.45%，中标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

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项目已进行中标公示，公司尚未与招标人就中标项目签订

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关于易米开鑫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因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

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0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米开鑫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米开鑫价值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5663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易米开鑫价值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米开鑫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

资）起始日

2023年10月9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3年10月9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0月9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3年10月9日

暂停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

资）、赎回、转换的原因说明

因天气原因，香港交易所及港股通暂停交易，为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份额类别基金简称 易米开鑫价值优选混合A 易米开鑫价值优选混合C

下属份额类别交易代码 015663 015664

该份额基金是否暂停申购（含定

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若香港交易所及港股通恢复正常交易，本基金也将于同日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赎回、转换等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将不再另行公告。 若香港交易所及港股通继续全天

暂停交易，本基金也将继续暂停当日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等业务，直至香

港交易所及港股通恢复正常交易。

若香港交易所及港股通2023年10月9日全天暂停交易， 对于投资者当天提交的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申请，注册登记机构将不予确认。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可通过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yimifund.com或客

服热线4006-046-899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

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

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匹配。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23-125

转债代码：

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

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转股情况：2023年9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 共有5,000元 “长汽转

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转股数为124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01%。 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共有4,683,00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123,082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33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495,317,

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866200%。

●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结果：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27,079,634股， 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行权期为2023年5月8日至2024年4月26日。 2023年9月行权735,721股，占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2.72%。

●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结果：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6,892,500股，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

权期为2023年5月8日至2024年1月27日。 2023年9月行权0股，占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0%。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53号）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公开发行3,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3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87号文同意，公司3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1年7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长汽转债” ， 债券代码

“113049” 。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长汽转债” 自2021年12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

转股价格为38.39元/股， 由于2021年10月21日及2022年5月20日分别实施了2021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2021年度利润分配；2021年7月20日、2021年9月8日、2021年11月9日、2022

年4月15日、2022年6月22日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登记；2022年7月19日完成2022年6月已回购H

股股份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2年8月11日完

成2022年7月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2年10月24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2年12月23日完成2022年9月9日至2022年12月14

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1月9日完成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22日已回购H

股股份注销；2023年2月3日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完成；2023年3月9日完成2023年2月13日至2023年2月24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

4月14日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3

年6月7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2023年7月13日，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导致股

本发生变动，目前转股价格调整为40.09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长汽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12月17日起至2027年6月9日。

可转债转股情况：2023年9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共有5,00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12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01%。

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共有4,683,00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

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23,08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333%。

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495,317,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

量的99.866200%。

（三）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股本变动情况表

证券类别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A

股）

11,438,960 0.13 0 11,438,960 0.13

无限售流通 股

（A股）

6,165,325,694 72.57 124 6,165,325,818 72.57

H股 2,318,776,000 27.30 0 2,318,776,000 27.30

股份总数 8,495,540,654 100 124 8,495,540,778 100

二、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20年1月30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3月13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

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3月23日，本公司在公司网站OA平台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于2019年7月30日-2020年1月30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发现内幕信

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4月15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修订稿） 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4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0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

执董事就调整激励对象名单、数量及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

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条件已满足，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同意公司确定的授予日。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相关公告。

2020年6月4日，本公司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

记工作。股票期权共有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因此本公司实际向1,651名激

励对象授予共计8,706.53万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7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

案》，同意本公司注销已离职或岗位调迁激励对象部分股票期权，并根据《长城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2020年股权激励计

划》” ）的相关规定，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309,100份,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8.48元/

份。 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1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首次授予部分股

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435,300份。

2021年1月28日，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或股票

期权的议案》，确定本公司预留的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21年1月28日。 以42.15元/股的

行权价格授予558名激励对象1,838.8万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3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A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2020年股权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8.20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相关公告。

2021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首次授予部分股

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注销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激励对象的部分股票期权。 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

股票期权1,008,383份。 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

告。

2021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注

销4名离职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

139,900份。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5月12日， 本公司于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的登记工作。 本次期权实际授予558人，6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 因此本公司

本次实际向497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572.10万份股票期权。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3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1年半年度A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长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

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7.90元/股。

2021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A股权益分派及2021年半年度A股

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为41.57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

关公告。

2022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

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为不合格，公司拟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1,016,723份。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4月14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及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预留授予股

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2020年

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股票期权行权相关事宜。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5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2021年度A股

利润分配实施，根据《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为7.83元/股， 调整后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41.50元/股。 详见公司于

2022年5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

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不合格、相关行权期结束后存在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

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0年股权

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本公司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

分股票期权合计为943,174股。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

关公告。

2023年4月14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及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

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按照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股票期权行权相关事宜。 详见公司于2023年4�

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7月18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因公司2022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施，根据《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对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为7.53元/股，调整后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41.20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3

年7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① 2020年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

况：

职务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股）

2023年9月行权

数量（股）

截至2023年9月

30日累计行权

数量（股）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3

个行权期可行权总量

的比重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人员（1,531人）

27,079,634 735,721 24,623,571 90.93

合计 27,079,634 735,721 24,623,571 90.93

② 2020年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

况：

职务

第二个行权期可

行权数量（股）

2023年9月行权数

量（股）

截至2023年9月30

日累计行权数量

（股）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

2个行权期可行权

总量的比重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

干人员（439人）

6,892,500 0 0 0.00%

合计 6,892,500 0 0 0.00%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上市交易， 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3年9月30日收盘后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3、行权人数：

①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531人，截至2023年9

月30日，共有1,441人参与行权。

②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439人，截至2023年9月

30日，共有0人参与行权。

4、行权价格：

①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7.53元/股；

②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41.20元/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

交易。

（四）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9月30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累计行权且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为24,623,571股， 并累计收到募集资金192,389,

486.73元，筹集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五）行权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证券类别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A

股）

11,438,960 0.13 0 11,438,960 0.13

无限售流通股

（A股）

6,165,325,694 72.57 735,721 6,166,061,415 72.57

H股 2,318,776,000 27.30 0 2,318,776,000 27.30

股份总数 8,495,540,654 100 735,721 8,496,276,375 100

三、可转债转股及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证券类别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可转债转股

（股）

行权

（股）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A

股）

11,438,960 0.13 0 0 11,438,960 0.13

无限售流通股

（A股）

6,165,325,694 72.57 124 735,721 6,166,061,539 72.57

H股 2,318,776,000 27.30 0 0 2,318,776,000 27.30

股份总数 8,495,540,654 100 735,845 8,496,276,499 100

本次可转债转股及股票期权行权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23-126

转债代码：

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长汽转债”调整前转股价格：40.09元/股

● “长汽转债”调整后转股价格：40.08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3年10月11日

● “长汽转债”于2023年10月10日停止转股，2023年10月11日起恢复转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53号）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公开发行3,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35亿元，并于2021年7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汽转

债” ，债券代码113049。 长汽转债存续期6年，自2021年6月10日至2027年6月9日，转股起

止日期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7年6月9日，初始转股价格为38.39元/股。

一、关于“长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1、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

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 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

（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

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

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2、2021年9月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对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影响及调整方案的议案》， 同意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对可转债转股价格影响及调整方案如下：

（1）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关于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式及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在自主行权期内每季度末

按转股价格调整公式进行测算，如转股价格调整触及0.01元/股时，则进行调整并披露；

（2）当发生《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规定的派送股票股利、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

利等情况时，公司即同时测算自主行权对转股价格的影响，并在转股价格调整触及0.01元

/股时进行同步调整并披露；

（3）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在可行权期内提前行权完毕时，即时测算对转股价格的影

响，并在转股价格调整触及0.01元/股时进行调整并披露；

（4）授权董事会秘书具体负责按上述方案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期间对转股

价格的影响进行测算，并在转股价格调整触及0.01元/股时，及时拟定可转债转股价格调

整公告并履行披露义务。

二、本次“长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一）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原因

1、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自主行权

2022年7月8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上述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达成，行权有效期为2022年8月31日至2023年7月21日。 2023年7月18日，因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确定调

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32.89元/股。

2023年4月14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

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股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

件达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有效期为2023年5月8日至2024年4月

26日；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有效期为2023年5月8日至2024年1月27

日。 2023年7月18日，因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相关议案，确定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7.53元/股，调整后的预留授

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41.20元/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 自2023年7月6日至2023年9月30日

（2023年7月6日至2023年7月21日、2023年7月31日至2023年8月31日为限制行权期），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0

股，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自主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1,

376,914股，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且完成股份

登记0股。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因公司增发新股（期权自主行权），将按下述公式对转

股价格进行调整：

P1=（P0+A×k）/（1+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P1为调

整后转股价。

（1）2023年7月6日至2023年9月30日，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2020年股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引起的增发新股率k1、k2、k3以及增发新

股价A1、A2、A3计算如下：

k1=� 0/� 8,494,899,116=0.00000%，A1=32.89元/股；

k2=� 1,376,914/� 8,494,899,116=0.01621%，A2=7.53元/股；

k3=� 0/� 8,494,899,116=0.00000%，A3=41.20元/股。

“长汽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P0=40.0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P1=(P0+A1×k1+A2×k2+A3×k3)/(1+k1+k2+k3)=40.08元/股

综上，“长汽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40.09元/股调整为40.08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2023年10月11日生效。

“长汽转债”于2023年10月10日停止转股，2023年10月11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88669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公告编号：

2023-073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正式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9日收到控股子

公司安徽龙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华化工” ）通知，龙华化工股票将于

2023年10月10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简称：龙华化工

证券代码：874172

交易方式：集合竞价交易

所属层级：基础层

龙华化工公开转让说明书已于2023年8月30日在www.neeq.com.cn或www.

neeq.cc上进行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178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23-067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9月份发动机及变速器产销数据快报如

下：

单位：台

单位 产品

产量 销量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减比

例

（%）

本年

累计

上年

同 期

累计

增减比

例（%）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减

比 例

（%）

本年

累计

上年

同 期

累计

增减

比 例

（%）

本部 发动机 35038 28957 21.00

28807

6

29597

1

-2.67 27202 26222 3.74

27213

2

30215

4

-9.94

东安

汽发

发动机 12719 8400 51.42 78876 95784 -17.65 11266 10004 12.61 76905

10613

2

-27.

54

变速器 11971 15811 -24.29 74129 90540 -18.13 9650 4564 111.44 73665 86382

-14.

72

合计

发动机 47757 37357 27.84

36695

2

39175

5

-6.33 38468 36226 6.19

34903

7

40828

6

-14.

51

变速器 11971 15811 -24.29 74129 90540 -18.13 9650 4564 111.44 73665 86382

-14.

72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777

证券简称：久远银海 公告编号：

2023-056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软件能力成熟度等级证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电子技术

标准化研究院颁发的《软件能力成熟度等级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1、证书编号：CSMM-01-2023-04-00100

评估等级：肆级

证书有效期：2023年9月20日至2026年9月19日

二、获得上述证书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软件能力成熟度（CSMM）四级评估，标志着公司在软件研发和项目管

理方面具备国内领先水平，将有效提升公司技术研发效率及软件交付质量。

本次公司通过CSMM四级评估，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软件能力成熟度等级证书。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九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近期，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关注到有不法分子冒用长盛基

金名称、App、以及工作人员照片姓名，通过网站、QQ群等渠道提供虚假宣传、非法集资、

培训退费等非法牟利行为，骗取投资者钱财，或通过今日头条、贴吧、哔哩哔哩、抖音等平

台散布有关虚假信息。 为切实保障投资者和本公司合法权益，本公司特此声明：

一、本公司的法定名称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依

法规范经营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本公司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以长盛基金名义提供

投资咨询服务、“培训退费”服务以及从事各类非法理财/项目诱导投资等行为，本公司对

此类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冒充本公司名义开展网络诈骗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将通过

法律手段严肃追究其责任。

本公司唯一官方网址：www.csfunds.com.cn。

本公司微信订阅号：长盛基金理财家（微信号：cs-hlicai）

本公司微信服务号：长盛基金（微信号：csfunds）

本公司唯一官方APP� ：长盛基金（请通过正规应用市场下载）

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2666�或 010-86497888。

二、 本公司及旗下证券投资基金的有关信息以本公司官方网站和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为准，敬请投资者仔细

辨别。 投资者投资或赎回本公司管理的基金，通过本公司直销机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本

公司官网公示的销售机构办理。 请切勿轻信其他任何非正规渠道的信息。

三、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相信此类不法商业行为和不

法信息，切勿轻易透露个人信息或支付任何可疑费用，不要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下载来

源不明的APP或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图片，保护自身财产安全，谨防上当受骗。 如您发

现存在上述仿冒情况的任何企业、网站或个人，或接到此类电子邮件、短信或电话等异常

情况，请直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2666进行核实、举报或向监管部门举报。若

有资金损失，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四、本公司强烈谴责任何冒用本公司名义、损害本公司名誉、欺骗投资者的不法行为，

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权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88246

证券简称：嘉和美康 公告编号：

2023-058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2023

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数量：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42.2236万份， 行权期为

2023年9月15日至2024年7月14日。 2023年9月15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累计行权并

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69,772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16.52%；截至2023年9月30日，

累计行权数量与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69,772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16.52%。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T+1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一)本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6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实施2022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2、2022年6月29日，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3、2022年6月30日至7月9日，在公司内部公示了《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的期

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2022年7月10日，公司披露

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

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4、2022年7月1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2年7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

励计划的调整和授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2年12月29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日，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本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授予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确定的预留授权日/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

会对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7、2023年7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关于作废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首

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及归属期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8、2023年9月1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嘉和

美康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

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

限为2023年9月15日至2024年7月14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二)本激励计划的行权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股票期权数

量

(万份)

可行权数量

（万份）

本次行权数量（万

份）

本次行权数量

占可行权数量

的比例（%）

夏军

董事长、董事、总

经理

39.0000 9.9840 0 0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387人）

127.9618 32.2396 6.9772 21.64

合计（388人） 166.9618 42.2236 6.9772 16.52

注：上表“本次”所指期间范围为2023年第三季度。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388人，截至2023年9月30日，共88人自主行权。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公司本次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

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第三季度合计行权且完成登记

的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69,772股，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

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

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

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截至2023年6月30

日）

本次变动

变动后（截至2023年9月30

日）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1,123,666 87,825 101,211,4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753,836 463,100 37,216,936

总计 137,877,502 550,925 138,428,427

注：本次变动中包含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数量48.1153万股和战略配售股东转融通出借归还导致的股

本结构变化。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3年第三季度，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过

户69,772股，获得募集资金1,868,494.16元，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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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

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9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股份470,8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4%，购买的最高价为32.30元/股、最低

价为31.0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4,986,666.7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股份回购。 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9.50元/

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回购期限为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23日、

2023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嘉和美康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嘉和美康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1）。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

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2023年9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470,8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4%，购买的最高价为32.30元/股、最低价为31.02元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4,986,666.7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